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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委员会、上海海事局、上海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

加强所辖港口和通航水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通告 

为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合力筑牢

水上防线，阻断水上疫情传播，夯实相关企业主体责任，强化行

业监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条例》以及国家和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要求，现将疫情防控期间本市所辖港口和通航

水域相关工作要求通告如下： 

一、货运码头防疫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进入本市所辖港口和通航水域航行、停泊和作业的船

舶，应严格执行船舶进出港报告制度。港口企业生产作业计划和

作业船舶信息，应在进港作业船舶靠泊前 24 小时报送至港口行政

管理部门和海事部门。未经报港许可的船舶，一律不得进港作业，

船舶作业完毕后应及时离港。 

（二）船港之间通过电子化方式交互相关单证、计划和信息，

尽量避免船岸人员直接接触。港口企业应协助做好靠泊船舶生活

物资代购工作。进港作业船舶上人员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下船，船

上人员有不听劝阻擅自下船的，港口企业应及时报告公安部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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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处置。如遇船员出现体温异常等情况，港口企业应及时联系当

地卫健部门处置。 

（三）港口企业应实行 24 小时值守制度，对所有进入港区

人员必须测量体温，如发现体温 37.3 摄氏度以上者，应拒绝进入

并及时联系卫健部门处置。来自或途径重点地区的来沪、返城职

工，应按照相关规定，自抵沪之日起，严格执行居家或者集中隔

离观察 14 天的要求，期间不得上岗。上岗工作人员应佩戴防护口

罩，并根据岗位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。对港区服务外地

来沪船舶和货运车辆的作业人员，应在港区内设置独立就餐区和

休息区。 

二、客运码头船舶防疫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严格实施客运站售票间、检票口、候船室、船舶等公

共区域及相关设备设施的消毒防控。应加强港口设施通风换气，

保持空气流通。 

（二）采取广播、滚动显示屏、宣传版面等形式，加大卫生

防疫工作宣传，有效告知公共卫生要求和疫情防控信息。未佩戴

口罩者一律不得进入客运站。对于拒不配合的乘客，及时阻止登

船并向公安部门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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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来自或途径重点地区的来沪、返城职工，应按照相关

规定，自抵沪之日起，严格执行居家或者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的要

求，期间不得上岗。对客运站上岗职工和每名进站乘客进行体温

检测，并做好相应人次记录。对实测体温 37.3 摄氏度及以上的乘

客，应拒绝登船，做好登记，劝导其立即就医或者联系卫健部门

处置。 

三、进入本市所辖通航水域船舶防疫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在本市与江浙交界的内河航道设置 8 个 24 小时省际

检查口门（杭申线、长湖申线、苏申外港线、油墩港、吴淞江、

蕴藻浜、盐铁塘、掘石港），黄姑塘、浦泽塘 2 条航道临时封航。

对所有进入本市辖区水域的船舶及船上人员进行疫情防控检查和

入沪信息登记。对所有船上人员进行体温测量，如遇船员出现体

温异常等情况，应及时联系当地卫健部门处置。 

（二）严禁船舶向水域直接排放船舶污染物。船舶污染物接

收、转运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，规范作业，提供

便捷服务，并按照卫生防疫要求，加强作业人员的个人防护。对

来自重点地区船舶的污染物，接收单位应严格消毒。 

四、加强行业监督和管理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187


